
高三畢業紀念照拍攝時間公告                     請公告週知 

項目 時間 備註 
(一)生活藝術照 111/11/5(六)08：00 依據公告順序拍攝 
(二)班級團體照 111/11/15(二) 09：00 依班級序拍攝 

各班拍照時間以當日拍照狀況以無聲廣播通知 
(三)畢冊編輯課程 1.廠商駐校指導：112/1/16(一)09：00 

2.地點：語言教室二 
請各班務必派編輯代表出席，聆聽注意事項。 
1/24-28 班級製作畢冊 

(一)生活藝術照拍攝：111/11/5(六)/於中央川堂集合。 

1. 服裝依個人喜好搭配。 

2. 拍攝時間：每班拍照時間為一節課，不限分組數。為節省時間，請班級預先規劃拍照景點路線。 

3. 注意事項：為避免影響拍攝效果，建議避免使用一次性道具(如：氣球)。 

4. 拍照順序(如下表，請各班提早到場準備) 

 
 
 
 
 
 
 
 
 
 
 
 
 

 
 
 
 
 

 (二)111 學年度彰化女中畢冊拍攝「團體照」：11/15(二)09：00 開始 

1. 參考隊形：(基本隊形▲師長○學生) 

 

 

 

 

2. 拍照注意事項 

(1) 地點：沐心亭前廣場 

(2) 請各班務必事先邀請任課老師前往拍攝。 

(拍攝時間 11/9(三)09：00 開始拍攝、依班級順序為拍照順序。拍照時間以當日狀況進行通知) 

集合時間 預定拍照時間 班級 

08：30 09：00 301.302.303 

09：10 09：20 304 

備註：請各班持續關注班級無聲廣播至穿堂集合，

以利拍攝進度進行順暢。 

(3) 為節省時間請各班於前一班通知時即告知任課老師前往穿堂等候拍攝，原則上保持一次有三班（一班拍攝，第二

班準備就緒，第三班整理儀容並預習動作）。 

(4) 團體照第一張為靜態；以自然的笑容為主。第二張為動態(全班統一動作)，以不擋到別人的頭為原則，請事先準備

道具及想好手勢。 

(5) 師長們在前面須持續一直拍攝到最後，請同學把握時間，盡速拍攝完畢。 

     A B 

備註： 

※特別注意:請提早十分鐘到達拍攝現場,若因同學

之配合度不夠或遲到而造成拍攝時間不足時,則班

級將會少拍景點或張數,以不耽誤下一班拍攝進行

時間為原則。 

 
 

上     

午 

第一節 08:05 306 313 

第二節 09:05 303 307 

第三節 10:05 314 309 

第四節 11:05 315 305 

 中午 11:55 312 

下    

午 

第五節 13:05 302 308 

第六節 14:05 304 310 

第七節 15:05 301 311 

隊形 

排數 
第一種 第二種 第三種 

師長座 10 人 10 人 10 人 

第一排 7 人 8 人 9 人 

第二排 8 人 9 人 10 人 

第三排 7 人 8 人 9 人 

第四排 8 人 9 人 10 人 

總人數 30 人 34 人 38 人 


